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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４号）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不断提高法官的政治、业

务素质，适应审判工作发展的需要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法官法》，制定本条例。 第二条 法官培训分为任职、晋级、

续职资格培训以及其他培训。 拟任法官和拟任法院院长、副

院长，须接受任职资格培训。 晋升高级法官，须接受晋级资

格培训。 法官须定期接受续职资格培训。 第三条 法官有依法

接受培训的权利和义务。 第四条 法官培训实行统一领导、统

一规划、归口负责、分级实施。 第五条 法官培训贯彻理论联

系实际、学用一致、按需施教、讲求实效的原则。 第六条 拟

任法官的人员以及在职法官，经过规定的培训，并考核合格

的，方可任职、晋级和继续履职。 第二章 组织与管理 第七条

法官培训实行两级管理体制。最高人民法院统一领导全国法

院的法官培训工作，高级人民法院领导本辖区人民法院的法

官培训工作。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、高级人民法院教育培训

主管部门负责法官培训的规划、管理和协调工作。 第九条 最

高人民法院设立国家法官学院。 高级人民法院设立省级法官

学院、法官进修学院、法官培训学院等法官培训机构。 根据

需要和条件，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，可设立地（市）级法官

培训机构。 各级法官培训机构负责组织、实施各项法官培训

。 第十条 国家法官学院承担： （一）拟任高、中级人民法院

院长、副院长的任职资格培训； （二）晋升高级法官的晋级

资格培训； （三）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续职资格培训； （四

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高级法官的续职资格培训； （五）地方



法官培训机构的师资培训； （六）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

培训。 第十一条 省级法官学院或其他法官培训机构承担： （

一）拟任基层人民法院院长、副院长的任职资格培训； （二

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拟任法官的任职资格培训； （三）地方

各级人民法院一级以下法官的续职资格培训； （四）最高人

民法院指定的其他培训； （五）最高人民法院委托的培训。 

第十二条 地（市）级法官培训机构承担高级人民法院授权的

培训任务。 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成立法官培训教材编审委

员会，统一规划、组织各类法官培训教学大纲、教材的编写

和审定工作。 经法官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批准，高级人民法

院根据需要，可编写法官培训辅助教材。 第三章 内容与形式 

第十四条 法官培训应注重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教

育，提高法官适用法律审理案件的能力和制作裁判文书的能

力。法官培训的具体内容应视不同培训对象的需求有所侧重

。 第十五条 拟任人民法院院长、副院长的任职资格培训，要

按照岗位规范要求，进行以提高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管理与

业务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培训。培训时间不少于三个月。 拟任

法官的任职资格培训应注重职业道德教育、相关法律专业理

论以及岗位基础理论和审判实务的培训。培训时间不少于三

个月。 续职资格培训应注重所在岗位专业知识更新的培训和

审判业务技能提高的培训。法官每三年接受一次续职资格培

训。培训时间不少于一个月。 晋升高级法官的晋级资格培训

应注重高级法官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。培

训时间不少于二个月。 其他培训主要指新法律、法规培训、

审判业务研修等，培训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 第十六条 

法官培训主要以在职离岗集中培训的方式进行。也可采取分



段培训，累计学时的方式。 第十七条 法官培训应加强国际间

的交流与合作，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选派法官出国进修，

或邀请国外法学专家、教授和法官来国内进行专题讲座。 第

四章 条件与保障 第十八条 法官培训的师资实行专兼结合，以

兼为主。 第十九条 法官培训机构应当建立与培训任务相适应

的专职教师和管理人员队伍。 从事法官培训工作的专职教师

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和较高政治、业务素质，并具有

相应的法官资格和审判工作经验。法官培训的专职教师一般

应从法官中选任。 法官培训机构的专职教师，应有计划地参

加审判工作，丰富实践经验，以加强培训教学的针对性。 第

二十条 在经费预算中，应单独列支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教育

培训经费。 法官教育培训经费必须专款专用，不得截留、挪

用和挤占。 法官教育培训经费应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法官

培训需要逐年增加。 第二十一条 法官培训机构应当具备与培

训任务相适应的培训基地、图书资料、教学设备等培训条件

。 第二十二条 各级法官培训机构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收

取培训费用。 第五章 考核与责任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法官

管理部门应按照管理权限建立所辖人民法院法官的培训档案

。法官参加培训的履历、成绩和鉴定存入本人档案。 第二十

四条 设立法官培训机构的人民法院应建立和完善法官培训考

核制度，严格各类法官资格培训《合格证书》的验证、发放

制度。 法官资格培训的《合格证书》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印

制。 国家法官学院举办各类资格培训的《合格证书》由最高

人民法院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和国家法官学院验证、发放。 省

级法官培训机构举办的各类资格培训的《合格证书》由高级

人民法院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和省级法官培训机构验证、发放



。 其他培训的《结业证书》由各级法官培训机构印制、发放

。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保障法官依法接受培训的权利

。 参加培训的法官，培训期间享受在职法官的工资福利待遇

，培训费、差旅费等按规定予以报销。 第二十六条 法官无正

当理由拒不参加培训的，所在人民法院应督促其改正，并视

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取消续职、晋级资格。 第二十七

条 最高人民法院和设立地（市）级法官培训机构的高级人民

法院要建立法官培训评估制度，定期对法官培训机构的培训

条件和培训质量进行检查评估。经评估达不到要求的法官培

训机构，应限期改正。逾期不改的，应责令其停止法官培训

工作。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培

训工作，参照本条例实施。 第二十九条 专门法院的法官培训

，由专门法院参照本条例制定具体办法，报主管机关批准后

实施。也可依托国家法官学院和省级法官培训机构进行。 第

三十条 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。 

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。 第三十二条 本

条例自二００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。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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